    
「美途-善的銀行」實施辦法
1、 實施宗旨：
桃園市MAP美途公益協會（下稱本會）為非營利之兒童、青少年社會
福利團體，以「設置善的銀行」為方法，以「延續愛的存款」為目標。
1、 發揚「友善校園」之宗旨，秉持教育大愛、教師宏願之胸懷，無私、無求關懷兒童、青少年之身心發展。
2、 落實「安心就學」之精神，透過校園「美途-善的銀行」(下稱本銀行)之設置，提供清寒國中小學生之生活物資無虞。
3、 推廣「志工服務」之理念，整合校內、社區、企業、機構之軟硬體資源，加入眾人為善的志願服務行列。
貳、實施對象：
一、桃園市行政區內之公立國民中小學在學學生，具備以下資格者。
 (一)領有低收入戶證明且經該校師長確認需領取物資者。
 (二)無低收入戶證明但經該校師長確認需領取物資者。
二、由校方提供以上清寒學生名冊給予本會；校方與本會皆需負起保
    護受助學生個資與隱私之責任。   
    三、本會所提供之物資，經贈與校內清寒學生後，若有即期者，經本會與校方共識後，可轉贈給其他公益團體。
參、辦理單位：
一、主辦單位：桃園市MAP美途公益協會。
二、承辦單位：學校輔導組、訓育組、庶務組或家長會等。
三、協辦單位：校長、行政團隊、各班導師、志工團隊(師親生)。
肆、實施地點：
   一、桃園市行政區域內之公立國民中學、小學校園內。
   二、設置地點由本會與校方共同評估後確定。(約8坪以上，密閉、
       可上鎖之空間。)
伍、實施內容：
   一、相關設備與貨品之責任歸屬：
    (一)為掌握進出貨狀況及安全存量，本會於設置「美途-善的銀行」
        之地點，將提供一部電腦及一台掃碼機；此二項設備，本會負
        責保固及自然損壞之維修，於本銀行結束時，須歸還本會。
    (二)陳列貨品所需之相關層架，由校方提供並負責保固及維修，於
        本銀行結束時，校方自行處置。
    (三)於確定結束本銀行時，所剩餘之貨品將由本會統籌處理。
   二、提供貨品類別及品項如下：
 (一)食品：可保存之食用物資，五穀雜糧、麵類、泡麵、奶粉、罐
頭、沙拉油、醬油、調味料、乾糧、沖泡飲品、調理包、
維他命…等。
 (二)學用品：鉛筆、色筆、原子筆、筆記本、尺、書包(僅於每學年
        開學前提供給需要者)、制服(個案評估後提供)…等。
    (三)其他用品：衛生紙、洗髮精、牙膏、牙刷、毛巾、洗碗精或保
             健用品類…等。     
   三、接受他方捐增(募集)物資：
    (一)有意捐贈本銀行物資者，請以上述物資為原則。若非上述所列
        者，請與本銀行之該校負責單位或本會直接確認，若所捐物資
        為本銀行所需，再行送至。
    (二)本銀行開放之特定時間，可接受該校師、親、生捐增上述物資。
    (三)校方或本會皆可主動向外募集所需物資，但需彼此照會。
    (四)若有其他個人、機關或團體捐增物資時，請本銀行之該校負責
        單位於當日(最遲次日)協助登記個資、分類物資、整理上架，
        並將資料轉知本會以備盤點。      
四、貨品數量與安全存量：
 (一)本會所提供之貨品數量，以校方提供之學生名冊為基礎，以實
     際需求而定其數量。
 (二)各項貨品之安全存量，臨界於「總量的百分之二十」時，經由
     本銀行之該校負責單位告知本會後，即時補貨。
五、進行「美途-善的教育」：
    為使本銀行之設置得到校內教職員生及家長之期待與投入，且為
    建立未來合作之默契，故，於設置本銀行之「至少一個月前」，
    本會將至校園辦理說明會，並做「食安與食農」、「尊重與感恩」、
    「理念與實務」之相關教育訓練及志工培育。
    (與校方共識後，再行公告課程內容。)
陸、實施流程：
一、訪談：設置本銀行前，本會主動或學校邀約至校園討論相關事宜。  
  (一)理念分享：
      1.確認本會與校方之理念、方向及合作意願。
      2.雙方確認合作後，才續行以下流程。
  (二)實務說明：
      1.實施對象與人數評估：確認學生領取「美途-愛的存摺」之
        數量與時程等。
      2.承辦單位與請領頻率：確認校方承辦單位及總窗口、貨品進
        出盤點表、學生領取記錄表、開放時間與領取品項等。
      3.實施地點與分工默契：層架設置及提供電腦及掃碼機時程、
        場地規劃及安全維護等。
      4.銀行命名與揭幕儀式：若該校「美途-善的銀行」之物資，
        60%以上由本會提供，則於該銀行之顯眼處貼上「美途-善的
        銀行」之橫(或直)幅(約90cm*30cm)；若該校物資由「單一」
        團體、「單獨」提供，則會在橫(或直)幅下，以小字（透明
貼紙）標示提供單位。
5.設置說明與教育訓練：確認辦理校園說明會之日期、時間(至
  少三小時)、內容及教育訓練、志工培育之細節。  
      6.達成共識與簽訂合約：原則上「一年一約」。本銀行設置後，
        本會將定期或不定期「訪查」(如下)，若合作默契良好、運
        作順暢且能達到預期目標，則可再續約。
 二、訪查：設置本銀行後，本會定期或不定期派員至校園關懷。  
  (一)了解狀況：本會「一季至少一次」或需要時不定期，主動至校
      園了解運作狀況、承辦心態、學生反應等。
  (二)安全存量：於運作後，確實了解請領狀況、物資數量、品項增
      減、補貨時程等。
  (三)問題處理：就訪查時本會之所見或校方之所提，彼此交換意
      見、溝通協調，並做必要、即時的補強。
三、訪視：
  (一)本銀行協助之學生，若家中經濟狀況獲得改善或評估其無領取
      物資之必要時，透過該校師長(或必要時協同本會)家庭訪視
      後，由本銀行之該校負責單位提出該生之「名單註銷」，則本
      會將暫停其物資協助。
  (二)本銀行協助之學生，若個人或家中有特殊狀況需幫助時，本會
      在取得校方同意後，將協同該校教職(員)一起進行家庭訪視，
      並評估提供特殊的支援、關懷或轉介。
      1.個別協助：就該生之生活特殊匱乏，提供金錢或物資協助。
      2.轉介協助：若該生之經濟匱乏狀態較嚴重，超過本會所能協
        助範圍，將由本會轉介至其他較大型或專業之慈善機構。
      3.增能協助：若該生需要課業或其他技能之學習或補強，則由
        本會招募教師或專業志工協助教學或與其他專業公益團體
        合作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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